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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11月30日消息，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省人
社厅等8个部门开展企业开办标
准化规范化工作，旨在实现企业
开办者线上“一网通办”，线下

“一窗通办”，通过帮办、导办、代
办提供“店小二”式服务，提升线
上线下融合水平，推动我省企业
开办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太原
晚报》12月1日）

旁白：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

新闻：在马路上好好地开着
车，却被一群徒步的人堵住了
路，你会是什么心情。近日，河
南商丘健走团占用市区机动车
道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11月
30日，商丘市交警告诉极目新闻
记者，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来规
范健走团的行为，不过交警在执
勤中遇到会劝阻。（极目新闻 12
月 1 日）

旁白：不能仗着人多势众就
影响交通秩序。

新闻：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
理新车注册登记手续，在公安部
交管局指导下，北京市公安交管
局试点推出了国产小微型客车

“出厂即查验”新举措，将车辆
查验前置到车辆生产环节，实现
车辆在生产线上完成查验。购
车人可免办“查验车辆”手续，
进一步减少新车登记上牌的流
程环节。（《北京青年报》12 月 1
日）

旁白：“放管服”的有力举
措。

为提升城市文明，不少地方专门组织机关单位
干部职工、社会爱心人士等充当交通安全文明劝导
员，前往街头开展交通文明劝导活动。这些交通劝
导员站在红绿灯附近、斑马线两旁开展值勤活动，
成了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有些交通文明劝导员虽然站在街头，却心
不在焉。明明看到有行人闯红灯或非机动车逆向行
驶等违法行为，却没有及时上前劝导；有的文明劝导
员虽然站在那里，却忙着低头刷手机。这样的劝导
员只是做做样子，没有起到应有的劝导作用。

笔者以为，文明劝导员在日常值勤过程中要主
动一些，既要劝又要导，对那些不讲交通规则，没有
文明过马路的行人，应该及时上前劝导和宣传教育；
对年纪大、行动不太方便的老人过马路，就要及时上
前搭把手，帮助老人顺利安全地通过斑马线。总之，
劝导员只有尽心尽责，才能名副其实，积极引导市民
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为城市文明创建增色。

文明劝导应尽责

11月29日晚，微信发布关于《微信外部链
接内容管理规范》的更新说明，于即日起开始
对外部链接管理措施进行更新。其中，用户
在点对点聊天场景中将可直接访问外部链
接。在监管部门指导下，为贯彻安全底线原
则，同时兼顾用户使用体验，微信将在群聊场
景下试行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问功
能。后续计划开发自主选择模式，为用户提
供外链管理功能。（11月30日澎湃新闻）

互联网“拆墙”，动作频传。前不久，工
信部就“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召开行政指导
会。监管敲打、政策落地，各家互联网大厂
迅速响应，纷纷拿出了整改方案。最新消息
是，微信宣布开放外链，这意味着今后聊天
框转发购物链接，将不再是“火星文”“鬼画
符”了。用户直观体验的改善，是这轮互联

网“重新开放”浪潮最直接也是“最微小”的
红利。而这一切的背后，保护竞争公平、激
发企业创新的深远影响，更值得期许。

互联网，生而互联。在 PC 端时代，互联
网的开放风气以及互联互通的特质，让人印
象深刻。然而，到了移动互联时代，情况发
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可说是惊人的倒退。
概而言之，就是割裂封闭，取代了互联互
通。几家大平台彼此跑马圈地，依托于优势
业务形成各自“主阵地”，然后“高筑墙”“广
设防”。于是乎，整个的互联网场域，被切割
成一个个超级 APP，相互间的“通道”被阻
断。寡头格局之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
正当竞争，几乎成为常态。

稀碎的互联网，越来越像一片“死水微
澜”。一方面，各大厂 XX 系的小生态、小循
环热闹非凡，其本质则是壁垒高抬、关门自
嗨；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大生态体”

则是颓势尽显，创新被扼杀，“后入者”“黑
马”被死死按压……各个互联网平台屏蔽外
部链接，其行为本质，就是封锁“流量管道”，
切断“竞争者”低成本、便捷化接触用户、做
大做强的可能。这貌似是“我的地盘我做
主”，实则是把公域当私域，是另一种形势的

“流量挟持”。
得流量者得天下，固然没错。但所谓的

“流量”，从来不该是某某企业的私有资源。
动辄封锁外部链接，这是将平台凌驾于用户
之上，这是傲慢的大厂对“消费者主权”赤裸
裸的羞辱与剥夺。就此而言，所谓的“拆墙”
不只是给监管部门一个交代，更应该看成是
恢复对公众的基本尊重。须知，建立在“要
挟”“绑架”和“胁迫”基础上的商业逻辑，天
然是没有道德合法性的！互联网原本就该
是互联互通的，互联网企业定义的“游戏规
则”，无权篡改这一根本性的价值基石。

微信“拆墙”推动更深互联互通

日前，央行公布 2021 年第三季度
对13家拒收现金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
的经济处罚，处罚金额从 1000 元至 50
万元人民币不等，包括交通、水电等公
共服务机构以及大型商超、景区、停车
场、保险公司等。央行指出，遇到使用
人民币现金支付受阻或受到排斥、歧
视等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消费者可
通过拨打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热
线、就近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反馈
等方式，及时向人民银行反映。（央广
网12月1日）

在当今“互联网+消费”时代，随着
扫码支付、银联闪付、网上支付等方式
的兴起和银行卡的全面普及，很多中
国人都可以“一部手机走天下”了。有
调查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手
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 8.53 亿，占手
机网民的 86.5%，超过 70%的网友认为
现金已不是生活必需品。由此，也引
发了部分商家或公共服务领域拒收人
民币现金的行为，不仅剥夺了消费者
支付选择权，而且损害了人民币的尊
严。基于此，仅今年第三季度，央行一
口气开出 13 张罚单，均与拒收现金有
关。

不可否认，使用现金成本高，商
家需要花费时间清点和保管。而且，
使用现金，也有安全上的问题。如消
费者携带现金，很容易遭遇盗抢等暴
力侵犯。鉴于此，丹麦正考虑一项推
进“无现金社会”的新举措，商店和
服务场所可以选择完全的无现金交
易，商家也可以拒绝接受现金。特别
是，在走向“无现金社会”方面，瑞典
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必须看到，即
使在瑞典，仍然有许多人选择现金支

付，这取决于消费者和商家的自由选
择。

再看国内，2019 年 7 月，珠海一家
面馆因“谢绝现金”，只接受手机支付，
被中国人民银行珠海支行认定为违
法。另据媒体报道，各地经营场所均
存在拒收现金行为，甚至有的公共服
务机构，也存在只接受刷卡不接受现
金的情况。然而，在现阶段，一些商家
拒收现金，不仅违反了《人民币管理条
例》，而且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消费者有权利选择任何一种结算
方式进行消费。我们提倡移动支付，
即“非现金”支付；但“非现金”并不等
于“无现金”，更不等于“拒现金”，两者
不能混为一谈。正因如此，2018 年以
来，央行专项整治拒收现金行为，任何
单位和个人拒收或排斥现金支付将依
法查处，违规商家将列入失信“黑名
单”。

可见，13 家单位拒收现金被处
罚，彰显了消费者支付选择权。换言
之，应将选择支付方式的权利，交给
消费者。既然目前中国并非是“无现
金 社 会 ”，就 应 该 严 格 遵 守 相 关 法
规，善待人民币，在扩展移动支付业
务的同时，不能拒收现金。可以预
料，在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多
种支付结算方式将共同存在。

一方面，要肯定“非现金”支付的
意义，加强对各类支付结算方式的宣
传推广，让更多公众了解各种“非现
金 ”支 付 结 算 方 式 的 特 点 ；另 一 方
面，要充分尊重公众支付结算习惯，
包括使用现金支付的习惯，由公众
自 主 选 择 适 合 自 己 的 支 付 结 算 方
式。

拒收现金被罚
一点都不冤

特约评论员 然玉

汪昌莲

徐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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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鹏伟

“路怒症”通常指
开车时产生愤怒情绪，
在这样的情绪下，发作
者可能会作出胡乱变
线、强行超车、闯黄灯、
骂脏话等行为，严重者
甚至可能会攻击其他
车辆或司机。治理“路
怒症”需要综合施策：
加快交通建设，从物理
上彻底解决交通拥堵
的问题；对“路怒症”演
变成违法行为造成后
果的，要采取严厉打击
措施；加强对驾驶人员
心理的调适和教育。
（《法治日报》11 月 30
日）


